[bookmark: _Toc230555514]附件一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教育學程申請表
文藻外語大學師資培育中心115學年度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教育學程甄選學生申請表
(□一般生	□雙語教學次專長)請勾選報考類別
	報名序號
	
(考生免填)
	身分證
字號
	
	
	
	
	
	
	
	
	
	
	相 片 黏 貼 處

近3個月二吋
彩色半身脫帽
照片

	學  號
	
	姓  名
	
	

	所屬學制
	日間部
	(□碩士班 □四技部 □二技部)
	

	
	進修部
	(□碩士在職專班 □四技部 □二技部)
	

	就讀系所
	
	性  別
	男  女
	

	年  級
	
	班  級
	
	

	生  日
	    年   月   日
	E-mail
數字請劃記底線
	         @

	手  機
	
	通訊地址
	  

	前一學期操行成績
	              分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分

	修習狀態
	預修本校教育學程情形
不曾預修    曾預修，修習情形請寫於附件三(乙)教育學程修習計畫。
修習他校教育學程情形
原修習學校為　　　　　　　　　　　　，師資類科為 幼教 特教 中教。

	繳交文件確認
	必備文件
	報名費
2吋彩色半身脫帽照片2張（一張請貼於申請表相片黏貼處）
申請表(以 A4 規格列印)(附件一)
教育學程修習須知確認書(附件二)
教育學程甄選自傳及修習計畫(附件三)
前一學期成績單(含操行成績)影本
具全民英檢中級初試（聽、讀）通過之英語能力或符合相當於 CEFR 語言參考架構 B1級以上之英語考試檢定及格證書(報考雙語教學次專長須檢附)
已貼妥郵資44元之回郵信封(通訊報名者須檢附)

	
	選備文件
	(中)低收入戶學生證明(減免報名費者須檢附)
族籍證明(以原住民身分參加甄選者須檢附)
偏遠地區學生證明(以偏遠地區學生身分參加甄選者須檢附)
語檢證照文件   份
證照名稱：                        
成績：聽        讀        說        寫        
教育相關之國家證照文件   份
證照名稱：                        


茲收到考生                 參加文藻外語大學115學年度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教育學程甄選報名文件及報名費新臺幣900元整。
此據
具收人                 民國  115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230555515]
附件二 學生修習教育學程前切結書


文藻外語大學學生修習教育學程前切結書

一、本人            （身分證字號             ），確實無以下各款情事；本人如取得文藻外語大學教育學程修習資格，如有隱匿經查證屬實，師資培育中心得視案件性質取消修習資格：
(1) 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剝削行為，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2) 有性侵害行為，或有情節重大之性騷擾、性霸凌或行為違反相關法令，損害兒童及少年權益之行為情節重大，經本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3)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4) 經醫學鑑定身心異常，不宜擔任教職者。
(5) 犯刑事案件經判決確定者。
二、本人同意文藻外語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及相關主管機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辦理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查閱有無前開之性侵害、性騷擾或性剝削紀錄，並同意法務部、警政機關及教育主管機關提供相關資訊。
　　　　　　　　　　　　　　　　　就讀系所：
　　　　　　　　　　　　　　　　　切結者：　　　　　　　　（請親簽）
　　　　　　　　　　　　　　　　　日期：民國 115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230555516]附件三 教育學程學生修習須知確認書


教育學程學生修習須知確認書

姓	名：
系	所：
班	級：
學	號:


本人已確實熟閱並了解「文藻外語大學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之相關規定。


此致

師資培育中心

立書人簽名或蓋章：
 聯絡電話：

民國  1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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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30555517]附件四 教育學程甄選自傳及修習計畫

	文藻外語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15學年度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教育學程甄選自傳及修習計畫

	學  號
	
	姓  名
	

	所屬學制
	日間部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四技部 □二技部)

	
	進修部 (□四技部 □二技部)

	系(所)
	
	年  級
	

	甲、自傳與生涯規劃 (各項請寫200-500 個字)

	一、家庭成員及生活狀況

	







	二、求學經過

	







	三、最值得懷念的國小老師及其事蹟

	







	四、對自己未來的期望

	







	乙、教育學程修習計畫書(各項請寫200 字以內)

	一、自115學年度起，每學期規劃修習之科目數(若有預修教育學程課程，請一併列出已修習情形)






二、計畫修習_________年(至少二年)，以完成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並準備教師資格考試。






三、其他：








	丙、你如何得知文藻師培中心資訊？ (可重複勾選)

	· 學長姊或同儕           □ 家長家人           □ 校內師長
· 自己有興趣             □ 社交媒體           □ 同事
· 學校官網(首頁/最新消息) 





[bookmark: _Toc230555518]附件五 偏遠地區學生報考教育學程身分認定申請書

偏遠地區學生報考教育學程身分認定申請書
	一、基本資料 
	1.姓名： 
2.出生年月日： 
3.國民身分證字號： 
4.戶籍地址： 
5.連絡電話： 

	二、「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 3 條情形
(請勾選) 
	□於偏遠地區學校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就讀合 計至少滿五年，並取得畢業證書。 
□於偏遠地區學校高級中等學校就讀至少滿三年，並取得畢業證書。 

	三、畢業學校
	1.高級中學： 
實際就讀時間：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共    年    月。 
2.國民中學： 
實際就讀時間：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共    年    月。 
3.國民小學： 
實際就讀時間：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共    年    月。 
4.合計偏遠地區學校就讀    年    月。 

	四、佐證文件 
	□身分證影本 
□畢業證書影本 件 
□歷年成績單  件(申請人若無法依畢業證書具足符合累計就讀年限時繳交) 


本人就讀畢業之高級中等學校(或國民中學、國民小學)確屬教育部國民及前教育署及各縣市政府主管教育行政機構，於各該學年度認列為偏遠地區學校名單，並依填寫之就讀期間確實於該等學校就讀，累計就學年限符合「偏遠地區學校 教育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或第 2 款情形。本人謄寫資料與繳付之畢業證書影本等資料均屬實，倘有不實，未符前開施行細則第 3 條所定義之偏遠地區學生，則依規定取消教育學程錄取資格。
申請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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